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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1 -12 博士朝拜小孩耶穌 

 

(一) 博士尋訪基督 (1 - 9) 

1. 「耶穌生在……伯利恆」(1) 

(1) 「伯利恆」是被認為最小，説明基督只能在自卑的地方得地位。 

(2) 「伯利恆」是「糧食之家」之意，何處基督有地位，就有屬靈糧食供應
人。 

2. 「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2) 

(1) 素常盼望基督來臨。 

(2) 仔細查考聖經，得知基督降世有星出現（民廿四：17）。 

(3) 「特來」，説出專心尋求主。 

(4) 長途跋涉，付代價尋求主。 

3. 「希律王聽見不安……耶路撒冷合城不安。 」 (3) 

(1) 自己要作王，拒絕基督作王，心就不安。 

(2) 基督得地位，就震動宗教世界。 

4. 「……回答說，在猶太的伯利恆。」 (5) 

(1) 有先知的話，還要有天上的星，有聖經知識，還要有聖靈的啟示。 

(2) 只有聖經知識，而無心尋求基督，就不能遇見主。 

5. 「伯利恆……君王，要從你那裏出來……牧養……」(6)  

(1) 在自卑之處，基督要作王。 

(2) 基督作王時，神子民才能得牧養。 

6. 「希律王暗暗召了博士……我好去拜他。」 (8) 

(1) 屬肉體的人，常暗昧不光明。 

(2) 屬肉體的人，常裝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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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就去了」 (9) 

(1) 祭司長文士都没有去，可見有聖經知識，不一定愛慕主。 

(2) 東方遠道的博士到伯利恆，近處的祭司長文士不去伯利恆，可見尋求主
不一定是近處的人。 

(3) 無心的人給他方便也不追求，有心的人不方便也付代價追求。 

(4) 有心的人追求主，並不遲延。 

8. 「那星忽然在前頭行」 (9) 

(1) 「星」豫表聖靈的啟示 

（發光、啟發 黑暗中的光 從天上來的光照）。 

(2) 主準確的引導，常是頭一次啟示後，有第二次啟示，是用啟示證明啟示。 

亞伯拉罕—第一次啟示 要離開本地……往我所指示（徒七：3） 

亞伯拉罕—第二次啟示 要離開本地……往我所指示（徒十二：1） 

9. 「星……在上頭停住」 (9) 

(1) 順服第一個啟示的引導（太二： 2），就有第二步的引導。 

(2) 主的引導先啟示重點，等到人順服後啟示細點。 

(3) 主的引導是有始有終。 

(4) 另一面聖靈的引導啟示，叫我們認識基督。 

 

（二）博士遇見基督(10-11) 

1. 「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歡喜。」 (10) 

(1) 啟示引導，叫人歡喜快樂。 

(2) 得到基督的啟示，就大歡喜。 

2. 「看見小孩和他母親」 (11) 

(1) 博士的心只有基督，故先看見小孩。 

(2) 基督該擺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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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遇見基督的結果(11-12) 

1. 「俯伏拜耶穌」 (11) 

(1) 遇見主必向主下拜，讓主作主。 

亞伯拉罕拜耶和華（創十八：2） 

約書亞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書五：14) 

(2) 惟獨基督配得敬拜。 

2. 「揭開寶盒，拿黃金、乳香、没藥為禮物，獻給他。」(11) 

(1) 遇見主的結果，是奉獻寶貝。 

(2) 「禮物」是指與主交通，非為贖罪。 

(3) 基督應得 黃金世上一切豐富；乳香世人的愛情和敬拜；没藥安慰、醫

治、人類痛苦憂傷。 

(4) 博士具備三樣而蒙恩 黃金─信心（彼前一：7）；乳香─禱告（馨香之氣）

（啟五：18）；没藥─順服（没藥是苦的東西）。 

(5) 與主交通（獻禮物） 黃金─出於神；乳香─經過復活；没藥─經過死 才

能活在與主交通中。 

(6) 獻黃金為約瑟豫備逃避希律路費，神作為奇妙。 

3. 「在夢中被主指示」(12) 

(1) 遇見主的人，主必指示他以後當行的路。 

(2) 有的夢有屬靈意思，但不能全信。 

4. 「從別的路回本地」(12) 

(1) 遇見主的結果，不走老的路。 

① 不怕人（希律王）。 

② 不體貼人情（希律王）。 

(2) 遇見主的結果，是走主旨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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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 小孩耶穌逃到埃及 

 

（一）約瑟帶小孩耶穌逃往埃及 (13-15)  

1. 「逃往埃及」(13) 

(1) 信心要經過多次試驗，先是童女懐孕叫約瑟相信，現今救主從聖靈懷孕
降生還要逃。 

(2) 主負責引導我們，脱離危險。 

(3) 主一面在需用上給予豫備黃金為路費，另一面指示約瑟逃難，受主引導
要顧及環境印證與聖靈帶領。 

(4) 信徒遭遇逼迫時，神不一定解救，卻吩咐要「逃」。 

2. 「等我吩咐你」(13) 

(1) 受引導有一重要因索，是等候。 

(2) 主没有吩咐不要動，才不致走錯路。 

(3) 不能等候的，不能被神使用。 

掃羅獻祭被耶和華所廢（撒上十：8 , 十三：8-14） 

3. 「希律必尋找小孩，要除滅他。」 (13) 

(1) 撒但最懼怕神兒子，要除滅祂。 

(2) 何處神兒子的見證顯明，撒但必來干涉，故要儆醒。 

4. 「約瑟就起來，夜間帶小孩子……去。」 (14) 

(1) 受引導時，順服要立即。 

(2) 一旦清楚主引導，就不可遲延等方便，夜間也要走。 

5. 「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15) 

(1) 主一生的行程，從幼就照神命定的旨意。 

(2) 遭希律謀害是為應驗神命定的旨意，我們的遭遇即是最痛苦，仍是為効
力神的命定，願我們能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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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希律屠殺男孩(16-18) 

1. 「大大發怒」(16) 

(1) 屬肉體的人遇見不如意的事，就發怒。 

(2) 發怒結果叫人死（希律殺男孩），（發怒散布死亡叫人死）。 

2. 「兩歲以內的都殺」(16) 

撒但對神兒子的攻擊，是不擇手段。 

3. 「拉瑪聽見號咷大哭……拉結哭他兒女……」(18) 

(1) (耶卅一：15)用比喻説到，尼布甲尼撒的護衛長尼布撒拉但，把以色列

百姓聚集在拉瑪（耶四十：1)，將老弱不能往巴比倫者殺了，因此拉結

（以法蓮，瑪拿西之祖母）哭泣。 

(2) 拉結葬於伯利恆，希律殺伯利恆小孩太多，使拉結好像從墳墓出來，哭
他孩子一樣之形容。 

 

19- 23 小孩耶穌回拿撒勒 

1. 「希律死了」(19) 

(1) 叫人死的自己也死了，遇事不必爭執。 

(2) 凡逼迫主（或祂身體）的，結果是敗亡，只能一時興盛而已。 

2. 「向約瑟夢中顯現」(19) 

(1) 主有吩咐（太二：13），必負完全責任，祂不忘。 

(2) 等候結果，再得啟示引導。 

3. 「約瑟就起來，把小孩……帶到以色列地。」(21) 

(1) 約瑟始終順服。 

(2) 今日多人只跟隨主，到半途而廢。 

4. 「聽見亞基老……作王……怕往那裏。」(22) 

—受引導要留心環境之攔阻。 

5. 「又在夢中被主指示，往加利利。」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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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的引導是照祂旨意，非照我們方便或盼望。 

(2) 主負責引導，我們負責聼話，直到一生路終。 

6. 「到……拿攏勒……住在那裏。」(23) 

(1) 「拿撒勒」，希伯來文字意是一個小小之根，適合耶穌身上（賽十一：1 ; 

五十三：2），表明卑微降低。 

(2) 主的道路始終是卑微。 

(3) 我們不要盼望升高。 

7. 「應驗……拿撒勒人。」(23) 

(1) 每一遭遇艱難（亞基老作王），都為成全神所命定的拿撒勒人。 

(2) 我們遭遇為難，要成就神命定為在我們身上達到某一點，或者是拿撒勒
（卑微）或其他。 

(3) 拿撒勒人，説出主的幼年及教育。 

1. 貧窮的小孩。 

2. 睡木屋小房間。 

3. 與約瑟同作木匠，賺錢過日。 

4. 三餐與家人同吃，最普通飲食。 

5. 祂所遭遇的，與一般人相同。 

6. 祂所遇見的，非世上出色人物。 

7. 三十年之久，安靜默想與天父交通。 

8. 時常考查聖經，默想神的話，神親自教訓祂，為將來事工豫備。 

(4) 我們也該豫備，等候跟隨主腳步。 

(5) 主耶穌一生的道路，都應驗神的命定。 

(6) 我們的一生神早已命定，（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寫在你的
冊上了）（詩一三九：16），要順服主帶領。 


